
关于《东莞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政策解读 

为进一步完善东莞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体系，东莞市科学技术局（以下

简称“市科技局”）于 2026 年 2 月 24 日出台规范性文件《东莞市科技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该《细则》自 2026 年 2 月 25 日起正

式实施，有效期至 2030 年 12 月 31 日，现就文件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科技发展专项资金是指在市级财政专项资金预算中安排在市科技局，专项用

于科技活动的资金。目前，市科技局已出台《东莞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东科技规〔2025〕11 号），为了更细致地对项目资金进行管理，市科技局

起草出台《细则》，对事前资助、事后奖补、配套资助的具体资金管理方式予以

明确。 

二、主要内容 

《细则》包括正文七章二十二条，主要内容包括以下部分： 

（一）总则、职责分工、资金开支范围。《细则》的第一章至第三章主要内

容为：一是明确目的、适用范围、管理基本原则等内容；二是界定市科技局作为

资金管理单位和项目承担单位作为资金使用责任主体的具体职责，强化项目承担

单位的自主管理与责任意识；三是明确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的支出范围，细化业

务费涵盖的具体支出类别，有利于项目承担单位更好地理解资金可以列支的范

围。 

（二）事前资助管理。《细则》的第四章主要对事前资助项目的预算编制与

评审、预算调剂、采购管理、资金拨付、结余资金处理等全过程进行了规范。突

出了以下特点：一是体现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明确项目承担单位属企业的，自

筹经费金额原则上应大于市级科研资金资助金额，市政府批准的或具体专项另有



规定的除外。二是简化支出预算编制，直接费用除 50 万元以上设备费外，其他

开支只提供测算说明，不提供明细；多个单位共同承担一个项目的，根据研究任

务分别编报预算后由项目负责人汇总编制；在项目预算评审时，不将预算编制的

细致程度纳入评审范围。三是设备费、间接费用预算调剂权全部下放给项目承担

单位。除设备费外的其他费用调剂权全部由项目承担单位下放给项目负责人，由

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实际需要自主安排，预算调整情况报市科技局备案。四

是简化设备采购流程，下放采购自主权和专家选择权，要求高校和科研院所优化

内部管理规定并建立“特事特办”的应急采购机制。五是完善结余资金的拨付规

定，详细明确了各类验收结论的资金拨付处理方式。对于资助资金分期拨付的项

目，市科技局在拨付后续资金时，项目承担单位属企业的，应确保市级财政资金

资助总额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50%，方可予以拨付。 

（三）事后奖补、配套资助管理。《细则》的第五章、第六章对事后奖补、

配套资助类项目管理进行明确。第五章明确了事前立项事后补助、奖励性后补

助、共享服务后补助等不同事后奖补方式的定义、管理要求和资金使用权。第六

章明确了配套资助的申请、备案、资助方式及资金管理要求，旨在联动国家、省

资源，支持我市项目更好落地。 

三、政策预期及影响 

《细则》是在贯彻落实国家、省科技管理改革的各项措施和主要做法的基础

上，结合东莞实际，对事前资助、事后奖补、配套资助的具体资金管理方式予以

明确，具有较强可操作性。该《细则》的实施预计将：一是细化对项目的管理，

更有针对性地对项目资金管理全流程提出要求；二是赋予项目承担单位更大的自

主权，通过简化预算编制，下放设备费、间接费用预算调剂权等方式，激发科研

人员的积极性。 


